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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街口三胞国际广场 

灯光秀及 LED 显示大屏联动综合服务管理细则 
（三集文化[2016]第 1版） 

第一条 目的 

新街口亮化工程是三胞集团重点打造的亮化项目，涉及新百南京中心、国贸、

东方福来德、南京国际金融中心，涉及范围广，设备复杂，为了有效保障系统正

常运行，特成立“新街口灯光秀及 LED 显示大屏联动综合服务小组”（以下称“联

动小组”），并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三胞集团位于新街口的灯光项目，涉及位于南京新街口三胞国

际广场的所有自有物业管理单位和灯光工作管理部门。 

第三条 定义与术语 

联动小组由三胞集团和有关平台共同组成，分别是集团灯光管理办公室、

新百置业公司、新百南京中心店、东方福来德百货、宏图物业三胞广场分公司、

宏新盛世文化传媒有公司。 

“联动小组”涉及的各物业，应指定专门对接人员，参与灯光管理协同工

作，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应积极参加灯光亮化项目系统培训，充分做好各项保障和

维护工，及时响应灯光亮化系统的异常状态情况下的检查、检修等工作 ，保持

设施设备完好。 

第四条 各单位相关岗位，每天应对有关灯光和外屏的供电系统和其他设

备设施做好日常维护检查工作。灯光办有权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条 各单位相关岗位，应建立日常巡检机制，密切关注灯光和 LED

显示大屏的工作状态，如发现异常现象须立刻拍照,并发送到指定的工作微信群

或邮件至灯光办主任岗。灯光办有权检查监督，并及时协调处理好异常故障。 

第六条 经分管灯光办的集总室领导审定，灯光办对“联动小组”成员，

有跨部门、跨体系加（扣）分权。 

第七条 本制度与下列制度文件配套使用：  

（一） 《三胞集团新街口三胞国际广场灯光秀及 LED 显示大屏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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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文化[2016]第 1版）； 

第八条 责任岗 

（一） 执行责任岗：联动小组成员； 

（二） 培训责任岗：灯光办主任； 

（三） 检查责任岗：灯光办主任。 

第九条 罚则 

（一） 对于未能履行本职工作的灯光办人员实行扣分处罚； 

（二） 物业维护工程师未能履行维护职责的，灯光办建议由其物业公司对

其进行处罚； 

（三） 对于第三方维保公司未能及时对设备故障处理的，直接进行现金处

罚，连续三次未能及时处理异常状况的,由灯光办建议直接剥夺其维保单位的资

格。 

第十条 本细则由三胞集团文化品牌管理中心进行制订/修订，经审定后

发布。 

第十一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第十二条 本细则的解释权归三胞集团文化品牌管理中心。 


